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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试先行，创新反家暴审判机制
完善举证责任分配。2007年5月，温州市龙湾区法院审

理的庄某诉范某离婚案中，因范某否认有施暴行为，但没有
证据反证，法院最终认定，家暴行为存在。此案例适用的举
证责任分配和转移规则，被吸收在《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
审理指南》中。此后，温州法院确定了通过综合考量当事人
言行、日常生活事实和具体情境等因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的机制。申请人对家暴事实、施暴人过失等要件进行简单
举证，达到“让正常的理智的人相信”证明标准后，合议庭可
灵活运用举证责任转移，要求被控施暴方就申请人主张的
事实不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

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2009年6月，龙湾法院发出全省
首份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后，及时研究制定人身保护
令裁定文书格式，并在裁定文书中隐去人身保护裁定申请
人的现住址，避免申请人再度遭受伤害或骚扰。同时，积极
探索建立保护令申请听证制度，法院在收到人身保护申请
并书面审查后，传召双方当事人举行听证会，由合议庭决定
是否发出人身保护裁定。截至目前，温州法院共发出31份
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6个月的有效期内，被申请人
基本再无殴打、威胁或以其他方式骚扰申请人、毁损夫妻共
同财产等行为。

扩大维权半径，拓宽家暴概念。2015年3月5日，全国
首例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在温州中院审结。同年 6 月 18

日，全国首例同居关系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也在该院宣
判。在一次次实践摸索中，温州中院不拘泥于家暴的现有
概念，将反家暴案件的范围进行了适度扩展，使得离异后仍
然共同生活的前配偶以及未婚但稳定同居的男女之间的暴
力案件，得以纳入到司法保护范围。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

《反家庭暴力法》也认可这些做法。

专业审判，打造反家暴审判专业队伍
2010年3月，龙湾法院率先成立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件

合议庭，此后，温州中院推动全市11家基层法院和重点人民
法庭同步设立反家暴合议庭，归口审理反家暴维权案件。
反家暴合议庭由接受过反家暴专业培训的审判人员组成，
其中至少配备1名资深女性法官，并邀请当地妇联干部担任
人民陪审员。

同时，温州中院先后派出全市法院20多位法官参加最
高法院、全国妇联在北京、福建、湖南等地举办的各类培训
班，邀请最高法院和相关试点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到温州为
全市法院反家暴合议庭法官、人民法庭庭长和人民陪审员
授课，并加强与美国律师协会、澳洲法律人协会等国外团体

的交流学习，进一步强化反家暴理念，使反家暴案件审判逐
步走向专业化。

强化联动，构筑反家暴多元网络
搭建联动工作平台。温州中院一方面推动市委市政府

制定《温州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动计划》，建立法院、检
察、公安、妇联、综治办等部门参加的反家暴联动机制；另一
方面举行座谈会协商解决维权妇女举证难及执行难问题，
积极配合市妇联加强反家暴培训、宣传工作，推动将涉家庭
暴力刑事案件取证工作纳入警校培训课程，形成打击家暴
行为的合力。

落实协助执行责任。主审法官在人身保护令有效期内
不定期进行电话随访，并及时向当地政府、派出所、妇联、村
居等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相关部门协同保护家暴受
害方，另外还借助当地网格化管理服务平台，将人身保护裁
定申请人及其住所地列为重点保护区域。法院选取民风淳
朴的村居结对共建“无家暴”示范村居、举办妇女权益保护
法律知识讲座、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举办以“反家暴”为主题
的公众开放日活动……着力营造反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

个一流四
温萱

温州法院：
中院副院长带队参加破产法论坛

4月9日，中国破产法论坛·僵尸企业处置与破产审判工
作专题研讨会在瑞安召开。来自高校科研系统、政府部门、法
院系统、金融系统、中介机构的共计230余人参加研讨会。温
州中院副院长潘光林受邀带队参加，并主持上午的大会主题
发言环节。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文章85篇，温州法院共有21篇
文章被收入研讨会论文集，其中4篇文章在研讨会论文评选
中获奖。

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
近年来，温州法院先行先试，探索推行以人身保护令的方

式有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发出31份
反家暴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其中仅1例被申请人违反禁令，并受
到法院严厉处罚，形成强大威慑，取得良好成效。

温州中院：
完善被执行人车辆查扣机制

4 月 5 日，温州中院执行局会同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出台《关于对被执行人机动车辆进行查扣的会议纪要》。纪
要明确，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是交警
部门协助法院查扣被执行人机动车辆的合法依据；交警部
门协助法院查扣被执行人机动车辆的行为系协助法院行使
司法权的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纪要同时
还就查扣程序、各部门职责、衔接协调、争议处理等问题作
出明确规定。

民事法官专业委员会首次会议召开
4 月 1 日，温州中院召开民事法官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本次会议就安置指标多手买卖中原告诉请被告办证的请
求在一审与二审处理结果不同情况下，如何统一法律适用等
问题进行讨论。与会人员充分发表自己观点，并就此类案件
的处理形成统一意见。

召开全市特邀海外调解员座谈会
4月6日，温州中院联合市侨联在文成法院召开全市法院

特邀海外调解员工作座谈会。2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侨领、
全市法院特邀海外调解（联络）员和市中院、市侨联职能部门
负责人、部分县（市、区）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侨联主席参加
了会议。

鹿城法院：
司法网拍单笔成交过亿刷新纪录

4月26日，鹿城法院司法网拍成功拍出一房产，成交金额达
1.426亿元，刷新了该院网络司法拍卖以来最大单笔成交额。据
悉，该标的物房产建筑面积26066.49平方米，起拍价1.42亿元，围
观人数1877人次，2人报名参拍，经过7次出价，2次延时，最终以
1.426亿元成交，溢价率0.42%，节省佣金280多万元。

鹿城法院、乐清法院：
“表格式”裁判文书力推简案快审
日前，鹿城法院积极探索简化刑事裁判文书，创新制作

“表格式”刑事判决书，结合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配套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在简化工作流程的同时，节省文书制作时
间，平均每件文书制作用时降至约4分钟。同时，采取当庭宣
判、当庭送达方式，当庭宣判率达到100%。

乐清法院探索试行对危险驾驶罪案件制发“表格式”裁判
文书。“表格式”刑事判决书主体部分包含六大项目，分别是被
告人基本信息情况，公诉机关指控情况，被告人有无辩解情
况，判决理由、法律依据和判决结果。

平阳法院：
成立浙江首家家事审判庭

近日，平阳法院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家事审判庭，选调具有
家事审判经验的优秀审判人员专门从事家事审判工作，注重
发挥女法官在审判团队中的作用。家事审判庭对涉及婚姻、
家庭、继承、抚养等家事纠纷案件进行精细化审理，从审判组
织、财产申报、证明标准、调解工作、制止家暴、诉讼程序等多
个方面，探索推进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公布5年来金融审判“大数据”
日前，平阳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该院2011~2015年

金融审判工作情况并通报五大典型案例。5年间，该院民间借
贷案件收案数从484件上升至2010件，收案数增长3倍，增速
呈放缓趋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从36件上升到658件，收
案数增长17倍，民间借贷风险加大并逐渐向金融系统传导。
法院将集中力量化解金融机构不良债权，自今年4月起开展
为期1年的信用卡纠纷案件清理专项活动。

瓯海法院、洞头法院：
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

日前，瓯海法院、洞头法院均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并在
婚姻家庭、继承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纠纷案件中率先推行
家事陪审员调解机制。同时，聘请有丰富参审经验的陪审员
和妇联干部等，参与家事审判调解工作，坚持庭前介入调解优
先，拓宽家事纠纷化解渠道，提升社会效果。

苍南法院：
建立行政审判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近日，苍南法院建立行政审判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充分发挥
资深法官作用，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供指导性、咨询性意见，
为办案提供智力支持。该会议由分管副院长召集、主持，参加人
员为审判员以上法官，将根据工作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洞头法院：
海上数字法庭首次在灵昆开庭

洞头法院积极开展海岛巡回审判，日前，赴灵昆街道王相
村开庭审理一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引起的纠纷案件。
该院通过信息化技术将案件审理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复制”到
村居，构建起规范、高效、便民的海上数字法庭。

龙湾法院：
多措并举集中审理危险驾驶案

从2015年8月开始，温州市区范围内涉及危险驾驶犯罪
的刑事案件均由龙湾法院集中审理。至2016年2月，该院已
审结404件危险驾驶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41.3%，平均审
理天数3.95天，并处罚金共计167.8万元。

泰顺法院：
全县各网点公布“老赖”信息

日前，泰顺法院在该县域范围内的广场、银行、医院、酒
店、车站等联播网点，公布该院失信被执行人的详细信息。
据悉，该县共有 30 个信息联播网点，每日7：00至19：30滚动
播放。

永嘉法院：
巡回审判常态化方便群众诉讼

永嘉法院积极构建和推行以“车载法庭”为基础的常态化
巡回审判机制，建立以基层法庭为点、巡回审判站（点）为线、
巡回审判车为面的巡回审判格局。基层法庭及相关业务部门
每月以“车载法庭”形式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等活动，方便
群众诉讼。

瑞安法院：
积极试行人身保护裁定制度

瑞安法院细化出台《涉家暴婚姻案件诉讼指引》，细化人
身保护的民事强制措施，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骚扰、
跟踪申请人及其亲友，禁止被申请人在裁定生效期间擅自处
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
共同居住的住处等7项措施。至今，该院已制发5份人身保护
裁定，并跟踪确认4例被申请人未违反相关禁令，效果良好。

全国首例《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出台
后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经办人郑琼法官，接受央视《面对面》主
持人采访

反家暴法实施首年，看温州“九年”经验
陈燕 文 唐克龙 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两会上作的工作
报告中，介绍了温州法院在反家暴方面的司法实践，
这是“温州”首次在最高院工作报告中出现，更是对
温州法院反家暴工作的充分肯定。缘何温州经验得
到如此重视与肯定？事实上，《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首年，温州法院反家暴审判工作已有9年经验。

温州中院院长徐建新担任审判长审理反家暴意见出台后
全国首例同居关系涉家暴重大刑事案件


